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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58 证券简称：电投产融 公告编号：2026-002

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

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

资产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1、发行数量及价格

发行股票种类：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

发行数量：11,989,710,207 股

发行价格：人民币 3.36 元/股

2、发行对象和限售期

（1）发行对象

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国家核电和中国人寿，国家

核电以其所持有的置入资产股权超过置出资产等值部分的

差额部分进行认购，中国人寿以其所持有的置入资产股权进

行认购。

（2）锁定期安排

交易对方国家核电以持有电投核能股权认购而取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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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本次重组

完成后 6 个月内，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

价低于发行价，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

发行价的，新增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。

交易对方中国人寿以持有电投核能股权认购而取得的

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股份锁定期内，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

易取得的对价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、转增股本等原因而相应

增加的股份，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。如果中国证监会

或深交所对于上述锁定安排有不同意见，将按照中国证监会

或深交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安排进行调整并予执行。

3、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时间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 2026

年 1 月 5 日受理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新股登记申请材料，相

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。

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，上市日

期为 2026年 1月 13日，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，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。

4、资产过户情况

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国家核电及中国人寿合计持有

的电投核能 100%股权，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所持的资本控

股 100%股权。

根据各标的公司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行政审批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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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换发的《营业执照》、出具的登记通知书等文件，截至本

公告出具日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；电

投核能 100%股权已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，电投核能成

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；资本控股 100%股权已过户登记

至国家核电名下，资本控股成为国家核电的全资子公司。

如无特别说明，本公告中出现的简称均与《国家电投集

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中的释义内

容相同。

一、本次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

（一）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的授权和批准

1、本次交易已获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的

原则性同意；

2、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对方国家核电、中国人寿内部决

策通过；

3、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、

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、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

会议审议通过；

4、本次交易所涉资产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；

5、本次交易已经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

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；



4

6、本次交易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；

7、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同

意国家核电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；

8、本次交易已经深交所审核通过；

9、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。

（二）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核准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本次交易已履行全部所需的决策及

审批程序，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。

二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

（一）本次发行情况

1、发行股份的种类、面值及上市地点

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对价股份部分支付方式为向交易对

方发行股份，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

（A 股）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.00 元，上市地点为深交所。

2、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

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国家核电和中国人寿，国家

核电以其所持有的置入资产股权超过置出资产等值部分的

差额部分进行认购，中国人寿以其所持有的置入资产股权进

行认购。

3、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

根据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

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%。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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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20 个交易日、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

交易均价之一。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

价＝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/定价基

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。

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

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。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

个交易日、60 个交易日、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

况如下表所示：

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（元/股） 交易均价的 80%（元/股）

前 20 个交易日 3.62 2.90

前 60 个交易日 3.63 2.91

前 120 个交易日 3.88 3.11

经交易各方商议，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3.53 元/股，

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

价的 80%，且不低于上市公司经过除息调整后的预案披露前

最近一期（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每股净资产。

根据上市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 2025半年度利

润分配方案的实施情况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

最终调整为 3.36 元/股。

4、发行数量

本次交易中，置出资产作价 1,510,828.45 万元，置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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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的作价 5,539,371.08 万元，上述差额 4,028,542.63 万元由

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交易对方购买。

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3.36 元/股计算，上

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数量总计为

11,989,710,207 股，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（不考虑募

集配套资金）公司总股本的 69.01%，具体如下：

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（股）

1 国家核电 7,578,062,467

2 中国人寿 4,411,647,740

合计 11,989,710,207

发行股份数量最终以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

监会同意注册后的数量为准。

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日前，上市公司如有派息、

送股、配股、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、除息事项，将对本

次发行数量做相应调整。

5、锁定期安排

交易对方国家核电以持有电投核能股权认购而取得的

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本次重组

完成后 6 个月内，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

价低于发行价，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

发行价的，新增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。

交易对方中国人寿以持有电投核能股权认购而取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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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股份锁定期内，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

易取得的对价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、转增股本等原因而相应

增加的股份，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。如果中国证监会

或深交所对于上述锁定安排有不同意见，将按照中国证监会

或深交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安排进行调整并予执行。

6、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

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的滚存未分

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。

7、过渡期间损益归属

置入资产电投核能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

司享有，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根据其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

资产前所持有的电投核能股权比例承担，交易对方应于专项

审计完成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对上市公司予以

补足。

置出资产资本控股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

由置出资产承接方享有或承担。

8、发行价格调整机制

除前述除息、除权事项导致的发行价格调整外，本次交

易暂不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。

（二）验资情况

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国家

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》（信会师报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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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25]第 ZG12995 号）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公司

已收到国家核电、中国人寿实际缴纳的新增股本合计人民币

11,989,710,207.00 元 ， 新 增 注 册 资 本 合 计 人 民 币

11,989,710,207.00 元。

（三）新增股份登记情况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 2026

年 1月 5日受理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股

登记申请材料，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

股东名册。

（四）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

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

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：

“1、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、审批、

注册批复程序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重组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。

2、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

成，上市公司已置出资本控股 100%股权、直接持有电投核

能 100%股权并完成相关验资；电投产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

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，同时上市公司已按照

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

3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，未

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。

4、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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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文件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因上市公司由审计委员会承接

原监事会监督职能，钱壮为、陈立、庞建兵不再担任上市公

司监事，以及电投核能董事会换届后蔡斯栩不再担任电投核

能董事；除上述事项外，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的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其他变动。

5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，不

存在上市公司资金、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

性占用的情形，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

提供担保的情形。

6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

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，未出

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。

7、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

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，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

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。”

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：

“1、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、审批、

注册批复程序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重组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；

2、本次交易置出资产、置入资产过户事宜已在公司登

记机关办理完成变更登记手续，上市公司已合法持有置入资

产并完成相关验资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

公司已受理本次发行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，相关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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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；

3、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，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已披

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；

4、除上市公司由审计委员会承接原监事会职能，钱壮

为、陈立、庞建兵不再担任上市公司监事，以及电投核能董

事会换届后蔡斯栩不再担任电投核能董事的情况外，自上市

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上市

公司及标的公司的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其他变

动；

5、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，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、资产

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，亦不存在

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；

6、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

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

行为；

7、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安排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，在本次交易各方依法、

依约履行的情形下，其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。”

三、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

（一）发行结果

1、发行对象、发行股数及限售期

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（股） 锁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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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（股） 锁定期

1 国家核电 7,578,062,467 36 个月

2 中国人寿 4,411,647,740 12 个月

2、预计上市时间

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新股数量

为 11,989,710,207 股（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），上市公

司总股本增加至 17,373,128,727 股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涉及的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26 年 1 月 13 日。根据深交

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，

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。

（二）本次发行对象情况

1、国家核电

公司名称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764M

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29 号院 1 号楼

法定代表人 叶元伟

注册资本 2,517,152.143191 万元

成立日期 2007 年 5 月 18 日

营业期限 2007 年 5 月 18 日至 2057 年 5 月 17 日

经营范围
从事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的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研发、转

让、应用和推广；从事第三代核电工程勘察、工程设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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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管理服务、工程监理、工程承包、环境评价、放射防

护评价及放射性污染源的监测、核工程及相关领域的服务、

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和试销以及与工程有关的设备采购和材

料订货，为核电站建设及运营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；

受有关部门委托，提出编制核电发展规划及实施计划的咨

询建议；从事业务范围内的国内外投资业务；进出口业务、

国际合作、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技术等业务。（市场主体

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

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

动。）

2、中国人寿

公司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国有控股）

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 号

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 号

法定代表人 蔡希良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0000071092841XX

成立时间 2003 年 6 月 30 日

注册资本 2,826,470.5 万元

经营范围
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；

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；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或国务院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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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资金运用业务；各类人身保险服务、咨询和代理业务；

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；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

他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

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

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

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四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

（一）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

截至 2025 年 6月 30日，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
持股比例

（%）

1 国家电投集团 2,678,654,351 49.76

2 南网资本 642,171,794 11.93

3 云能资本 478,206,986 8.88

4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260,940,200 4.85

5 河北公司 69,311,196 1.29

6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,039,700 0.45

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,735,607 0.40

8 中信证券 13,439,141 0.25

9 章国良 6,956,792 0.13

10 李春 5,555,000 0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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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4,201,010,767 78.04

（二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

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，不考虑其他情况，本次发行新

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，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示意情况如下

（最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）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

1 国家核电 7,578,062,467 43.62

2 中国人寿 4,411,969,240 25.40

3 国家电投集团 2,678,654,351 15.42

4 南网资本 642,171,794 3.70

5 云能资本 478,206,986 2.75

6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260,940,200 1.50

7 河北公司 69,311,196 0.40

8
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

基金
24,039,700 0.14

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,735,607 0.13

10 中信证券 13,439,141 0.08

合计 16,178,530,682 93.12

（三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国家核电。

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实际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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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仍为国家电投集团。

五、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

假定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，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持股

情况为基础，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

下：

单位：股

股东
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

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

国家电投集团 2,678,654,351 49.76% 2,678,654,351 15.42%

国家核电 - - 7,578,062,467 43.62%

河北公司 69,311,196 1.29% 69,311,196 0.40%

国家电投集团及

其下属公司小计
2,747,965,547 51.04% 10,326,028,014 59.44%

中国人寿 321,500 0.01% 4,411,969,240 25.40%

其他股东 2,635,131,473 48.95% 2,635,131,473 15.17%

合计 5,383,418,520 100.00% 17,373,128,727 100.00%

六、管理层分析与讨论

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

月 9 日披露的《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

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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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书（注册稿）》。

七、本次交易的相关服务机构

（一）独立财务顾问

1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（二

期）北座

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

电话 0755-23835210

传真 0755-23835201

经办人 李中杰、康昊昱、王泽师、孙绍恒、苏天毅、李冠儒、

鄢元波、于浩、殷怡、王若诚、金钊、凌峰、丁宣诚

2、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层

法定代表人 周权

电话 021-20328000

传真 021-58883554

经办人 王金成、向林、张玉彪、蒋鸿、庆馨、韩冰、马燕、连

珩、崔哲轩、狄旻、王永泊、薛冬郎、赖沛瑶、马英轩、

李高鑫、刘祖杰、毛慧敏、王予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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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律顾问

名称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

注册地址
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号院正大中心 3号楼南塔

22-31 层

机构负责人 张学兵

电话 010-59572288

传真 010-65681022

经办人 唐周俊、王霁虹、李科峰

（三）审计机构

1、置出资产及上市公司备考财务信息审计机构

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

机构负责人 朱建弟、杨志国

电话 010-56730159

传真 010-56738158

经办人 禹正凡、刘绍辉

2、置入资产审计机构

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

机构负责人 朱建弟、杨志国

电话 010-56730159

传真 010-567381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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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经办人 禹正凡、刘绍辉

（四）评估机构

1、置入资产评估机构

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

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35 号

法定代表人 权忠光

电话 010-65881818

传真 010-65882651

经办人 陈立佳

2、置出资产评估机构

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

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35 号

法定代表人 权忠光

电话 010-65881818

传真 010-65882651

经办人 李彩霞

八、备查文件

（一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；

（二）中信证券、中银证券出具的《关于国家电投集团

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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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》；

（三）中伦律师出具的《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》；

（四）立信会计师出具的《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

有限公司验资报告》（信会师报字[2025]第 ZG12995 号）；

（五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

的《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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